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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3 日府社福字第 1060000398 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2 日府社福字第 1070013443 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3 日府社福字第 1090030809 號函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 113 年 3 月 15 日府社福字第 1130017356 號函第三次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8 日府社福字第 1140006354 號函第四次修正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10 日府社福字第 1150012990 號函第五次修正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當年度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一般性獎助計畫申請獎助項目及

基準、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衛生福

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當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

準辦理。 

二、目的：  

(一)落實衛生福利部（以下稱衛福部）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下稱據點）服

務量能政策，由在地人提供在地服務，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以貼近居民

生活需求，營造永續成長、健康的社區環境。 

(二)結合社區發展協會等民間資源、里辦公處及志願服務人力，設置據點，運用

在地志願服務人力提供長輩關懷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健康促進活動

及社會參與等各項初級防護照護服務老人生理、心理健康及社區化，達成

初級預防照顧目標。 

三、申請規定： 

（一）申請對象：  

1. 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社工師事務

所。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宗教組織、文教等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

利事項者。  

3. 其他團體如社區宗教組織、農漁會、文史團體等非營利組織。 

4. 村（里）辦公處。 

5. 公寓大廈戶數達 150戶以上，經向本府報備成立管理委員會（或組織）達

10年以上，且經表揚或評鑑績優，提供鄰近社區服務成效卓著者。 

（二）設置原則： 

1.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1） 以一村（里）一據點為原則，由金門縣政府（以下稱本府）評估輔導

報經衛福部同意設立。 

（2） 如主要服務村（里）已有單位提供據點服務，除非特殊情況（由申請

單位所在鄉鎮公所評估申請單位提供服務距離是否重疊、接受服務

對象是否重複及服務量能是否優於已提供服務據點）否則不得提出

申請，且同一村（里）設立第二處據點須函報衛福部同意後方可補

助。 

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巷弄長照站： 

（1） 新設巷弄長照站以無巷弄長照站之村里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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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在地需求、現有服務資源及服務涵蓋率等面向予以評估規劃，並輔

導既有巷弄長照站提升服務人數及時段。 

（三）服務時段及項目： 

1.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1） 每半天以一個時段列計，每時段至少 3小時。  

（2） 應至少辦理以下其中三項服務：  

① 關懷訪視。  

② 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  

③ 餐飲服務。  

④ 健康促進活動。  

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置巷弄長照站： 

（1） 應至少辦理兩時段，每半天以一個時段列計，每時段至少3小時。 

（2） 關懷據點服務外，應提供共餐服務、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 

3.場地空間及服務能量： 

（1） 場地空間：申請單位應提供容納 20 位以上長者活動之場地空間，且

場地需有安全、衛生、通風採光良好之環境。 

（2） 服務能量：申請單位應成立志工隊，其志工人數不得少於 15人。 

4.開放時段：本計畫係鼓勵據點於週間多數長輩之家屬上班時段辦理相關活

動，以避免老人獨處，增加長輩社會參與，故補助開放時段不包含週六、

日或晚間時段。 

四、補助項目及標準（離島地區）： 

（一）業務費： 

1.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分三級補助（如附件一）： 

（1） 第一級據點：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2萬1,000元整（中央補

助12,400元、本府配合款3,600元、單位自籌5,000元由本府補助）。 

（2） 第二級據點：每月最高補助3萬7,000元整（中央補助28,400元、本府

配合款3,600元、單位自籌5,000元由本府補助）。 

（3） 第三級據點：每月最高補助4萬8,000元整（中央補助39,400元、本府

配合款3,600元、單位自籌5,000元由本府補助）。  

2.巷弄長照站加值費： 

（1） 第一級據點：每月最高補助1萬2,500元整。 

（2） 第二級據點：每月最高補助2萬5,000元整。 

（3） 第三級據點：每月最高補助4萬元整。 

（4） 巷弄長照站服務失智症補助費： 

① 巷弄長照站服務人員參加由本府依據衛福部函頒之「失智照護服務

計畫」辦理失智症照顧相關教育訓練。  

② 巷弄長照站服務人員接受上開教育訓練後，輔導該巷弄長照站之失

智個案參加認知促進模組課程。  

③ 每名據點服務人員符合①及②則獎助據點500元，每據點每年最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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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1,000元，每人至多補助1次。  

④ 失智個案需提出足資證明為失智症之文件，由據點檢附佐證資料向

本府提出申請，支付據點補助費用。 

⑤ 上揭足資證明失智症之文件包含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證明（障別

為失智症）或經醫師臨床診斷為失智症之證明文件。 

3.支用項目： 

（1） 水電、電話費、活動場地費、網路費、書報雜誌、瓦斯費、文具、讀

卡機、電腦耗材、文宣印刷費、活動講座費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有

線電視裝機費、收視費、公共意外責任險、器材租金及維護費（用於

據點服務之相關設施設備）、活動材料費、食材費及團膳費用（限提

供餐飲服務之據點承 辦單位）、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費及著作權-重

製費、急救箱、血糖檢測耗材（血糖檢測應由護理人員執行）、交通

費（接送老人參與據點活動往返費用為限，項目含油料費、租車費

用）、臨時工資、攝影、茶水、 郵資、運費，及其他經本府核可據點

所需項目等。 

（2） 補助項目含志工保險費、志工誤餐費、志工交通費（限外勤服務）、

志工背心（服）費（應電繡或印刷據點單位名稱、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Logo，請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入口網（以下稱入口網）下載）；

尚未接受志工基礎及特殊訓練且領取紀錄冊者，請配合完成訓練。 

（3） 辦理據點創新課程（靈性照顧）相關費用。 

（4） 已領取本案任一補助項目之講師費或臨時酬勞金者，於同時段不得

兼領其他機關單位及上述所有獎助經費補助。 

（5） 本案上述相關獎助經費補助支應之講師費，外聘講師補助上限計

1,200元/時，內聘講師補助上限計 600元/時。 

4.依據衛福部規定，入口網經檢核當年度每月ID歸戶需符合核定分級人數規

定，且全年平均服務人數需符合核定分級人數之八成，未達者，下一年度

業務費全年降級獎助。116年起每月平均服務人數原則須符合核定分級人

數。 

（二）專職人員服務費：  

1. 第三級服務10時段，服務人數達21人以上，得獎助專職人員一名。114

年12月31日前接受獎助之專職人員，得持續獎助至115年12月31日。116

年依附件一予以補助。  

2. 人員資格與費用（申請單位應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1） 據點專職人員，需具高中（職）畢業或具有照顧服務員資格，每

月補助3萬4,000元；大專院校畢業加1千元。  

（2） 據點設置巷弄長照站專職人員，需具照顧服務員資格，每月補助3

萬4,000元；大專院校畢業之照顧服務員加給1千元。  

（3） 自115年起上開專職人員任職滿1年，於跨年度持續任職者經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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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每月薪資增加500元，直至連續任職滿6年後不再調升。 

（4） 照顧服務員資格需符合下列之一者：  

 ①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②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③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組）畢業。  

3.  每年最高補助 13.5個月（含年終獎金 1.5個月）。 

4.  專職人員之加班費、未休假加班費、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等相關 

雇主應負擔費用，每月中央最高補助 6,000元整，差額由縣府補助(本

府每月最高補助 1,500元，核實支付)。  

5.  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仍在職之社會工作人員，得持續接受補助

專業服務費至其離職之日止，核發原則及應配合事項，依衛福部相關規

定辦理。 

6. 據點應依規定辦理專職人員之勞工保險（含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

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未依規定辦理者，不予

補助；經本府輔導改善後，自完成改善當月起予以補助。  

7. 據點不得以強制攤派或其他強迫方式，要求專職人員薪資回捐或未全額

給付薪資，亦不得向因職務上或業務上關係有服從義務或監督之人強行

為之。 

8. 專職人員不得兼領據點相關中央或地方補助費用（如支應講師費、臨時

酬勞、指導員或協助員等費用）。 

9. 專職人員於工作日曠職者，經查連續曠職達 3 日，或該月曠職情形累積

達 6日，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相關規範予以解雇。  

10. 專職人員之相關權益，如資遣前預告期、加班費、未休假加班費、勞、健

保、提撥勞退準備金及資遣費等，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辦理。 

11. 若進用、續用或更換專職人員，皆應檢附身分證影本、勞動契約 1份（如

附件二）及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影本請加蓋與正本相符章及負責人章）報

府備查，並於 30日內完成據點入口網人員資料填報。 

（三）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費（開班方式及支付基準如附件三）：  

1. 辦理一期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每年最高補助3萬6千元。 

2. 辦理二期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每年最高補助7萬2千元。 

3. 辦理三期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每年最高補助10萬8千元。 

4. 每期（12週，每週1次，每次2小時）支付額度上限為3萬6千元。 

5. 每一服務提供單位1年最高補助3期，3期選用之方案服務期間不可重疊。

以預防及延緩失能服務提供之場地不能同時重複開設課程（每一服務執

行場地一次執行一個方案）。 

6. 服務提供單位支付師資鐘點費，指導員補助上限計1,200元/小時，協助

員500元/小時（若師資為據點之有給職工作人員且其薪資由衛福部長照

基金支應者，不予支付鐘點費：惟屬自聘有給職工作人員，鐘點費依前

二者支付上限折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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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領取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方案費（如鐘點費）之指導員及協助員，於同

時段不得兼領其餘相關補助之酬勞。 

7. 服務提供單位除支付師資鐘點費，其餘經費編列及使用範圍同「衛生福

利部及所屬機關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獎助計畫經費編列基準及使用範圍」，

惟應以執行預防及延緩失能業務所需為限。 

（四） 設施設備費： 

1. 開辦設施設備費：新設置之據點最高補助 20萬元。並以具有「節能標

章」或「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第一級」認證之產品為優先。 

2. 充實設施設備費： 

① 第二年起得申請補助充實設施設備費，並依財物標準分類所列最

低使用年限規定辦理，每年最高補助 6萬 2,500元（中央補助 5萬

元及本府補助 1萬 2,500元），歷年累計達 100萬元（含開辦設施

設備費）時，不再補助。並以具有「節能標章」或「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第一級」認證之產品為優先。 

② 據點配合社區照顧關懷網使用資訊化報到，所需充實或汰換電腦

設備者，得額外申請補助本項費用，不受開辦後需營運滿 3年或歷

年累計最高補助額度之限制。 

3. 支用項目含文康休閒設備、健康器材、溫度計、血壓計、電話裝機費及

電腦、無線網路分享器、辦公桌椅、傳真機、影印機、急救設備(如自

動體外心臟去顫器)、公共活動空間簡易設備（如扶手、斜坡板等）改

善及其他本府核可所需設施設備等；已於其他補助項目接受相關設施設

備補助者，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 

4. 設施設備須註明「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字樣。 

五、申請程序： 

（一）申請時間： 

1.新增型:每年度原則於 8月前送件。 

2.延續型:自計畫公告日起 2個月內。 

（二）應備文件： 

1. 申請表（附件四）。 

2. 申請計畫書（附件五）。 

3. 自籌款證明（如最近 2個月內之金融機構存款證明等）。 

4. 租（借）或使用建物（土地）合法使用相關證明文件。 

5.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6. 實名制切結書（附件六、附件六之一）。 

7. 章程影本（延續型據點若未變更免附，須上傳至入口網）。 

8. 立案證書影本（延續型據點若未變更免附，須上傳至入口網）。 

9. 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延續型據點若未變更免附，須上傳至入口網）。 

10. 成立志工隊證明（延續型據點免附）。 

（三）申請方式：  

1. 於規定時間內將申請文件函送本府（社區發展協會及村里辦公處先送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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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初審後，再送本府彙辦）。 

2. 另須依入口網填列申請表及計畫書，送本府審查核定。 

3. 申請文件不齊全者，申請單位應於接獲通知日起 10 日內補齊，逾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全者均不予受理。 

（四）計畫之執行期間: 

      1.新增型：核定日起至 12月 31日。 

      2.延續型：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 

（五）申請單位請填具「身分關係聲明書」（如附件七）；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 2條、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社區發展協會或相

關社會團體擔任負責人、理（監）事、總幹事或相類似職務者，應於申請

本計畫時，應依同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

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如附件七之一）及「金門縣政府辦理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補助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及自我檢核表」（如附

件七之二）。 

六、據點應辦事項： 

（一）行政管理方面： 

1.建置據點組織（任務）編制。 

2.派員參與衛福部、本府或委託辦理之據點聯繫會議、教育訓練及創新課程

等，如查有未能配合情事者，將視情節停止補助 1至 3年。 

 （二）入口網登錄 

1.據點應簽署切結書同意配合實名制相關措施，掌握服務個案基本資料、出

席情形等資訊，未配合者，不予補助。 

2.據點應配合入口網使用資訊化報到，得以該系統之服務成果報表作為核銷

業務費之支用單據。 

3.於次月 10日前應確實登錄服務成果（入口網站後台成果月報表完整登錄）。 

4.將服務個案成果及紀錄上傳。 

5.硬體設施、設備及物品登錄建冊。 

6.配合詳實登載專職人員相關資訊。 

 （三）志工管理方面： 

1.建立服務志工名冊。 

2.志工招募及管理辦法。 

3.服務工作分組（含職掌）。 

4.教育訓練。 

5.每月召開志工會議。 

6.登錄及統計服務時數，並推薦各項績優志工表揚。 

 （四）據點專職人員管理： 

1.每日工時為 8小時。 

2.應與專職人員簽定勞工契約書，敘明相關工作職掌，專責執行據點計畫，

包括規劃辦理專案活動及課程、實名制報到、入口網資料登錄、經費核

銷管理、配合教育訓練及行政作業等事項。 

3.配合本府每年考核，填具專業服務費用印領清冊及考核表（附件八、附件

八之一）。  

4.差勤管理依勞動基準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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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應配合中央及本府相關政策。 

6.為持續提升服務知能，應配合參與本府辦理之專職人員相關課程，前述

課程全勤者本府將予以表揚。 

 （五）提供服務方面： 

1.各項服務需求調查。 

2.個案基本資料建立。 

3.服務項目: 

  （1）關懷訪視：填具個案資料表及關懷訪視紀錄表（附件九）。 

  （2）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填具電話問安紀錄表及特殊個案紀錄表

（附件十）。 

  （3）餐飲服務：填具活動簽到簿、成果照片；依相關法令及本府規定，落

實食品衛生安全管理，並配合本縣衛生局輔導。 

  （4）健康促進活動：填具活動簽到簿、成果照片。   

  4.明訂並於明顯處公告據點開放時間。 

 （六）經費核銷: 

1. 每季辦理核銷，每年度分為 3 期，每期應如期函送鄉鎮公所（非社區發

展協會或村（里）辦公處逕函送至本府）時間如下: 

      （1）第一期於 5月 15日前（核銷 1-4月經費）。 

      （2）第二期於 9月 15日前（核銷 5-8月經費）。 

      （3）第三期於 12月 15日前（核銷 9-12月經費）。 

      （4）設施設備費需於第一期內採購完畢並辦理核銷。       

2. 核銷時應依檢具相關資料（附件十一），並依會計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本

府並得派員查核。 

3. 受補助單位如於計畫執行期間，同一項目不得重複申請補助，若有重複

補助情事或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得撤銷該補助項目並追回已撥付之

補助款項，且 3年內不得再申請。 

4. 受補助之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

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5. 核銷資料送件前，請先檢視入口網簽到及服務紀錄是否已完成當季資料

之更新。 

七、考核與獎勵： 

（一）據點應配合本府檢核： 

1. 配合每月檢核，分據點、據點設置巷弄長照站兩組評比（附件十二、附

件十二之一）。 

2. 於年度檢核時準備本計畫之服務佐證資料（活動課程表、長者簽到簿、

每日服務報表），俾利檢核。 

3. 據點專業服務費用印領清冊及考核表，請附於最後一期核銷資料中，於

當年度 12月 15日前送件。 

（二）據點檢核成績等第： 

1. 年度總平均超過85分為優等。 

2. 年度總平均70分以上至85分為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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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度總平均未達70分為乙等。 

 （三）獎勵： 

1. 檢核成績為甲等（含）以上之據點，本府將視預算及財務情形給予獎勵，

其方式有獎金（品）、獎牌（座）及行政表揚等。 

2. 另依本府檢核成績，由據點推薦（初審）績優志工（優等據點2名、甲等

據點1名），轉呈本府複審（附件十三），俟審核通過後，與據點一同接

受表揚。 

3. 專職人員經審核表現優異者，予以表揚。 

4. 入圍衛福部社區金點獎呈儀：團體獎5萬元整，個人獎1萬元整。 

八、退場機制： 

（一）據點如有以下情事，持續輔導改善或撤點： 

1. 經本府考核評定為乙等之據點。 

2. 無故不配合據點服務績效檢核作業，或無意願延續辦理據點業務之單位。 

3. 經檢核列改善事項，於 3個月內仍未改善者。 

（二）若巷弄長照站辦理健康促進活動效果不彰，人數減少至補助門檻以下者，

經本府輔導 3個月仍未改善者，本府得停止補助。 

（三）補助經費核銷作業未依規定辦理，經多次輔導仍未改善，影響行政管理及

財務紀律，本府得停止補助。 

（四）接受補助設施設備費之據點，營運未滿 3年有撤點情形者，應按核定補助

之日起，依未使用月份比率，於核銷時一併繳回；設施設備所有權交由受

補助單位管理。 

九、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